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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 年 11 月，海基會與海協會在臺北舉行第二次「江陳會談」，簽訂

包括海運通航在內之「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正式開啟兩岸之全面海運通

航。本研究深入探討該項協議，並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對第二次「江

陳會談」之海運通航協商，進行談判之結構分析，藉以了解該項協商之實

際情況及協議所產生之問題，期能提供各界作為未來兩岸後續協商之參考。 

關鍵詞：海運通航；協商；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江陳會談；談判結構研究

途徑 

ABSTRACT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RATS) held the Second Chiang-Chen Meeting 
on November, 2008. The signing of the Cross-Strait Sea Transport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F and ARATS has achieved a total direct 
shipping link across the Strait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egotiation an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Agreement,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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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s the Agreement and analyzes the negotiation through a structural 
approach.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inding and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a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ing negotiations across the Straits. 

Key Words: Direct shipping; Negotiation; Cross-Strait Sea Transport 
Agreement; Chiang-Chen Meeting; Negotiation structural 
approach 

一、前  言 

2008年 11月 4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在臺北舉行第二次「江陳會談」，簽訂包括海運

通航在內之「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正式開啟兩岸之全面海運通航，但它並非兩岸海運協

商之結束，後續之協商或接觸仍將繼續發生。兩岸海運由早期的「全面禁航」，經過 1997

年至 2008年「間接通航」之過渡，迄今，兩岸登記之船舶已可直航對方港口。第二次「江

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之實際情況如何？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內容，是否符合臺

灣航業界之需求？臺灣未來在後續兩岸協商方面，能否學習到一些談判經驗？為下一回合

之兩岸接觸或協商作準備，實有需要作進一步之探討。 

包嘉源等 [1] 
曾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分析 1997 年香港「境外航運中心協商」與

「香港海運協商」之談判結構。本研究擬續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針對 2008 年第二

次「江陳會談」兩岸海運通航協商之談判結構及其協議內容進行分析，期能提供各界作為

後續兩岸協商之參考。 

二、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2.1 兩岸海運通航協商之啟動 

1949年後，臺灣海峽兩岸處於軍事對峙狀態，兩岸人員往來、通郵、通航及通商全部

中斷。在海上通航方面，大陸雖早自 1979 年 8 月即倡議就兩岸海上運輸問題與臺灣航運

界進行協商，並宣佈各對外開放港口均可對臺灣船舶開放，但其間並未提出任何有關通航

的具體措施。直至 1995 年 5 月，臺灣推出「境外航運中心」方案，兩岸海運才開始有良

性之互動 [2]
。其後，兩岸海運相互開放，包括 1997年「經第三地兩岸定期航線之開放」、

2001 年「小三通」及 2004 年「海運貨運便捷化」等措施。經由這些措施之實施，兩岸間

之海運運輸已由原先的「不通」轉變為「間接通航」。基本上，除兩岸登記之船舶不能航

行至對方港口外，只要未載運兩岸間貨載之船舶，即可依兩岸之規定申請直航於兩岸港口

間
 2 [3]
。 

 

2. 當時兩岸海運措施最大相異之處，在於臺灣尚允許外輪載運兩岸轉口貨，而大陸卻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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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海運之相互開放措施，由於涉及公權力之行使，雙方航政機關需要透過溝通與協

商，始能制訂「遊戲規則」供航商遵循。臺灣 1995 年單方面公布「境外航運中心」之各

項申請辦法，最初大陸並不願意配合。臺灣交通部透過民間之「臺灣海峽兩岸航運協會」

(以下簡稱「臺航會」) 與大陸之「海峽兩岸航運交流協會」 (以下簡稱「海航會」) 溝通

協調，並於 1997年 1月 22日，在香港進行協商，商討如何受理「境外航運中心」業務之

申請，雙方在政策及法令上才開始因互動而有交集。 

2000年至 2008年，兩岸在海運通航方面之進展不大，除 2001年臺灣實施「小三通」

外，僅有 2004 年之「海運貨運便捷化」措施。其原因在於兩岸海運間通航事項之交涉，

常隨兩岸關係之起伏而受到影響。2000年臺灣陸委會規劃推動「小三通」措施時，大陸即

因陳水扁之當選總統，不願與臺灣接觸。但由於「小三通」符合大陸之統戰策略，因此，

在雙方不接觸之情形下，仍可由各自採取措施的方式，讓「小三通」得以順利實施。這是

兩岸間海運通航唯一雙方「不接觸」仍能推動的模式，其基礎在於雙方均具有意願使之實

現的默契。 

儘管兩岸關係僵持，在臺商空運需求之情況下，2003年臺灣開始推動「春節包機」措

施。2003年 2月之「春節包機」措施，臺灣航空器單向至上海載運臺商返臺過春節，首創

國籍航空器第一次合法飛至大陸機場 [4]
。2005年及 2006年擴大實施「春節包機」，2006

年 6 月 14 日兩岸又同步宣布「專案貨運包機」、「節日客運包機機制化」、「緊急醫療

包機」及「特定人道包機」四項專案包機方案，這些開放措施讓兩岸空運通航之發展後來

居上。相對而言，兩岸海運自 1998年 2月 11日，「臺航會」與大陸「海航會」在曼谷會

晤後，雙方即未見有「協商」或「談判」性質之場景出現。因此近年在通航開放之步調上，

空運的進展顯得較海運為快
[3]
。 

臺灣 2008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是兩岸通航協商開啟的契機。馬英九贏得總統選舉，國

民黨重新執政，讓兩岸關係帶來更和緩的局面，重啟各項對話與協商。事實上，在 2008

年總統大選之前，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及前主席連戰即穿梭兩岸，舉行國共論壇，就兩岸之

各項交流事項進行討論。 

2.2 第二次「江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 

2008年 5月 20日，馬英九就任總統後，海基會與海協會正式恢復制度化之協商。首

先於 2008 年 6 月 11 日至 14 日，由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大陸北

京進行第一次「江陳會談」，就「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臺觀光」兩項議題進行協商。 

2008年 11月 3日陳雲林應江丙坤邀請來臺訪問，進行第二次「江陳會談」，就各界

關注的議題協商尋求解決，其中包括「海運直航」之議題。11月 4日雙方簽署包括兩岸海

運通航之「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等四項協議。 

2.3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內容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包括協議主文及一個附件，就「經營資格」、「直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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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識別」、「運力安排」、「稅收互免」、「互設機構」、「海難救助」、「輔助事

項」、「聯繫主體」及「爭議解決」等事項，分別作出協議 [5,6]
，茲綜合分析如下： 

(一) 具有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經營資格之船舶 

依據協議，兩岸航商所有在兩岸登記的船舶，可以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但依據

協議附件，兩岸航商所有在香港登記的船舶，亦可比照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另外，

兩岸航商所擁有的權宜籍船，如係目前已經從事境外航運中心運輸、兩岸三地貨櫃班輪運

輸及砂石運輸者，亦可參與兩岸間海上直接運輸。 

(二) 雙方對外開放之直航港口 

1. 臺灣開放 11個港口，包括：基隆 (含臺北港)、高雄 (含安平港)、臺中、花蓮、麥寮、

布袋 (先採專案方式辦理) 等 6 個港口，以及金門料羅、水頭、馬祖福澳、白沙、澎湖

馬公等 5個「小三通」港口。 

2. 大陸方面開放 48個海港及 15個河港，共計 63個港口，清單如次：丹東、大連、營口、

唐山、錦州、秦皇島、天津、黃驊、威海、煙臺、龍口、嵐山、日照、青島、連雲港、

大豐、上海、寧波、舟山、臺州、嘉興、溫州、福州、松下、寧德、泉州、蕭厝、秀嶼、

漳州、廈門、汕頭、潮州、惠州、蛇口、鹽田、赤灣、媽灣、虎門、廣州、珠海、茂名、

湛江、北海、防城、欽州、海口、三亞、洋浦等 48個海港，以及太倉、南通、張家港、

江陽、揚州、常熟、常州、泰州、鎮江、南京、蕪湖、馬鞍山、九江、武漢、城陵磯等

15個河港。 

(三) 船舶識別掛旗問題 

關於兩岸登記船舶之掛旗問題，經雙方本於擱置爭議之原則進行磋商，同意參照 1997

年「臺港海運商談紀要」相關安排，兩岸登記船舶自進入對方港口至出港期間，船艉及主

桅暫不掛旗；另加掛公司旗，以作為船舶識別之用。 

(四) 運力安排 

雙方經營兩岸客貨直接運輸，將本於平等參與、有序競爭原則，合理安排運力。 

(五) 互免稅收，降低成本 

雙方航運公司參與兩岸船舶運輸，在對方取得的運輸收入，將相互免徵營業稅及所得

稅。 

(六) 互設機構，便利營運 

雙方航運公司可以在對方設立辦事機構及營業性機構，以利開展運輸服務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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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合作救難，安全保障 

雙方建立海難搜救聯繫合作機制，共同保障海上航行和人身、財產、環境安全。發生

海難事故，雙方除及時通報外，並按照就近、就便原則，及時實施救助。 

(八) 輔助事項 

雙方在船舶通信導航、證照查驗、船舶檢驗、船員服務、航海保障、污染防治及海事

糾紛調處等方面，依航運慣例、有關規範處理，並加強合作。 

(九) 聯繫主體 

本協議之議定事項，由「臺航會」與「海航會」聯繫實施。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得指

定其他單位進行聯繫。至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海基會與海協會聯繫。 

(十) 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以上協議之內容，自雙方簽署之日起 40日內 (即 2008年 12月 13日) 生效，臺灣交

通部及大陸交通運輸部分別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及「關於

臺灣海峽兩岸間海上直航實施事項的通告」，供航商申請。 

2.4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所產生之問題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簽署後，經各方反應，已產生以下小節所述之一些實質問題，

需要未來進一步處理。 

2.4.1 允許兩岸投資設籍香港之船舶參與兩岸運輸，將影響我國輪船隊之結構及發展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簽署後，根據協議及其附件內容，日後得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

運輸之船舶，除兩岸航商所有在兩岸登記的船舶外，兩岸航商所有在香港登記的船舶，亦

可比照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將香港籍之船舶引入，是一令人

意外之發展，目前尚無文獻顯示兩岸間之客貨直接運輸為何會將香港籍之船舶引入。 

照理說，現今我國輪因以往不能航行兩岸，紛紛改籍流失的情況，可因兩岸通航而回

流國內。但另一項難題卻緊接而來，那就是國輪須雇用絕大部分的國內船員。目前國內船

員嚴重不足，將使航商想將其權宜籍船改掛國輪而不能，這正是國內航商困境之所在。屆

時，我國輪流失之情況仍將無法改善。而香港目前之船舶登記稅費較具吸引力，因此我航

商所有之權宜籍船也可能因無法改掛國輪而轉至香港登記。如此一來，香港之船噸反有可

能因此增加[7]
，此種發展恐將影響我國輪船隊之結構及發展。如要改善此一局面，恐須重

新協商，檢討已簽協議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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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兩岸對航線管制之作法不一 

大陸對航線管理之原則，一般是採許可制，即對經營兩岸間航運業務的航運公司和營

運船舶實施行政許可。獲准許可的航運公司及船舶，由大陸交通運輸部分別核發「臺灣海

峽兩岸間水路運輸許可證」和「臺灣海峽兩岸間船舶營運證」[8]
。大陸交通水運部門對航

線管制之理由，是為避免船舶過多引起惡性競爭，而造成公司虧損倒閉。 

臺灣對船舶航線之管理，基本上與大陸不同。臺灣對從事兩岸客貨航線以外之定期航

線船舶，係採取登記制，即國際定期航線之航商於登記後，即可航行所登記之航線。基本

上，航政機關對從事該航線之航商家數或船舶數目並不予管制。「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簽

署後，臺灣交通部訂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對於從事兩岸客

貨航線之兩岸船舶亦實施許可制 [9]
，以對應大陸之航線管制制度。 

由於兩岸航政監理制度不同，臺灣船公司在面對業務之爭取時，常因大陸水運機關之

審批標準嚴格而未能獲得許可，喪失運務。2008 年 12 月底，臺灣船東反應其所擁有之權

宜籍砂石船，因大陸水運機關限制參與兩岸砂石運輸之船齡不得超過 33 年，致使臺灣該

等船齡較大之權宜籍砂石船無法獲得許可承運 [10]
。為解決此問題，臺灣主管部門須依「海

峽兩岸海運協議」之「爭議解決」機制與大陸協商處理。 

2.4.3 運力安排問題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所列「運力安排」之規定，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該項規定：

「雙方經營兩岸客貨直接運輸，將本於平等參與、有序競爭原則，合理安排運力」。大陸

交通運輸部依此原則，於「關於臺灣海峽兩岸間海上直航實施事項的公告」內特別規定「運

力投放按照平等參與、有序競爭、雙向直航、互惠互利的原則，結合兩岸貿易、人員往來

需求和航運市場狀況，合理安排運力。」「臺航會」與「海航會」就此所達成的初步共識

是，運力將根據市場需求合理分配家數，運價則避免惡性競爭 [11]
。 

對於「運力安排」之管制，臺灣原無此項規定。甚至，臺灣新訂定之「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在審核兩岸客貨航線許可之申請時，亦未有可依照運力安

排考量是否批准之明文。因此，在兩岸航政管制不一之情形下，臺灣航政機關在執行兩岸

客貨航線許可申請案時，常面臨無法規可以依循之窘境。因此，臺灣交通部宜設法與大陸

協商或增修「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之相關條文，以為因應。 

2.4.4 權宜籍船參與兩岸客貨運輸 

第二次「江陳會談」前，臺灣航商因所屬之權宜籍船眾多，為恐無法於通航後改掛國

輪，而希望爭取其所有之權宜籍船都能獲准載運兩岸客貨。第二次「江陳會談」後，權宜

籍船獲准有條件開放。依據協議附件，兩岸航商所擁有的權宜籍船，如係目前已經從事境

外航運中心運輸、兩岸三地貨櫃班輪運輸及砂石運輸者，亦可參與兩岸間海上直接運輸。

其前提是須向交通運輸部申請特別許可，並換發「臺灣海峽兩岸間水路運輸許可證」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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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峽兩岸間船舶營運證」後，方可從事兩岸間海上直接運輸。目前沒有經營境外航運中

心運輸、兩岸三地貨櫃班輪運輸及砂石運輸之新業者，則因此無法進入市場。另外，該項

「特別許可」之規定將讓大陸交通運輸部具有很大之行政裁量權，一旦大陸交通運輸部不

予許可，該等權宜籍船舶將喪失原有之運務。 

三、談判結構研究途徑 

學者對於談判之研究，因不同之談判課題，各有不同之研究途徑。然近年對於有關「兩

岸談判」的分析，常使用「談判結構研究途徑」進行研究 (參見表 1)。 

表 1  以結構研究途徑分析之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內容 

陳英杰 [12] 中共對臺談判模式研究－1986 年至
1993年兩岸事務性商談案例分析 

針對 1986年至 1993年兩岸間所發生
之談判個案，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對

中共對臺談判之結構作分析，歸納出

中共對臺談判的模式。 

李岳牧 [13]  中共對臺談判模型之研究－『辜汪會
談』後續事務性商談案例分析（1993
年至 1994年） 

就「辜汪會談」後續事務性商談之過

程與內容，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就中

共對臺之談判結構，予以探討分析，

以了解中共價值偏好順序、在其間談

判立場轉折、談判成員屬性、以及權

力與策略運用等相互之間的關係，並

由此浮現出中共之談判模型。 

包嘉源等 [1]  兩岸海運通航談判之結構分析 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分析 1997 年香
港「境外航運中心協商」與「香港海

運協商」之談判結構，藉以建立未來

兩岸海運之談判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談判結構研究途徑」是把談判過程與要素，依不同之取捨標準，將談判予以分割，

作結構性的分析，將談判視為許多結構的組合，其對於談判內容之探討較能深入，而明確

掌握談判的情境及系絡 [13]
。 

談判結構研究途徑的最大好處，在於能夠呈現談判之細部結構，分析各項因素對談判

之影響，此外，最重要的是談判者若能掌握這些因素，就可以在談判實際發生之前，來改

變這些因素以尋求較佳之談判結果 [13]
。 

「談判結構研究途徑」係薛林 (Schelling) [14] 
最早於 1980年所提出，作為分析談判之

研究方法。依談判過程中的「人」、「事」、「時」、「地」及「物」等細部結構，將之



運輸計劃季刊 第三十八卷 第四期 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 

－414－ 

切割為「價值結構」、「環境結構」、「成員結構」、「議題結構」及「權力結構」等五

個構面，作深入之分析。各個結構又可依需要再切割為數個細項，進行分析，如圖 1所示。 

 
資料來源：整理自包嘉源等[1]。 

圖 1  談判結構分析圖 

談判的「價值結構」，乃是指談判雙方所各具有的價值及利益。任何談判的發生，勢

必涉及價值的評估。談判者須對談判的可能結果作一個價值偏好的順序排列，並對各種代

價作一評估 [15]
。談判的結局可區分為「贏」、「輸」、「妥協」及「破裂」等四種 [16]

。

「贏」是指讓對方屈從我方的立場，「輸」是指我方屈從對方的立場，「妥協」即是雙方

達成「協議」，「破裂」即是雙方立場無交集，陷於「不談」之局面。而我們在考慮「談」

與「不談」之間的抉擇時，取捨的標準往往是依其對談判的價值位階而定。 

「議題結構」係談判中相關問題的組合，談判的議題結構是談判內容的主題，談判各

造對議題的不同選擇，往往是談判能不能有所突破的關鍵 [1]
。 

「環境結構」一般係包括「談判地點」、「溝通管道」及「期限壓力」等構面 [17]
，各

該環境構面可能影響談判的進度和結果 [16]
。因此，談判者為獲取談判的有利地位及創造有

利於己的談判結果，均會選擇較有優勢的談判環境。 

「成員結構」係指除了談判者 (談判的當事人) 之外，還有觀眾與第三者，這些成員

雖有台上與台下、顯著與不顯著之分，但對談判過程都具有影響 [17]
。 

「權力結構」是談判行為中非常重要之部分，是指談判者「能夠成功提出要求，並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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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手讓步」之能力 [16]
。也是談判者使用談判資源，加上各種策略運用，就可以構成一個較

完善之權力結構 [13]
，進而導致談判結果的改變 [18]

。談判時，權力結構、談判策略與談判

結果具有相互影響之三角關係 [19]
。談判的權力結構決定談判者該使用何種策略，策略的運

用決定談判的結果，而談判的結果又影響了新的談判結構，其中如果適當地使用策略，亦

會加強我們的談判的權力。 

以上所述之五個構面合而成為談判之結構，各個結構間有互動之關係，故每個結構的

改變，將使整體談判之結構也會隨之變化 [17]
。 

我們依「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將談判的過程及要件，依不同的結構加以切割，並予

分析，即可對談判有進一步的了解。若我們能有一個正確的談判價值結構、一個儘量隔絕

觀眾的談判成員結構、一個具體的談判議題結構、一個事權統一的談判陣營結構，加上一

個有法可據以力爭的談判權力結構，則此對於我們進行中的談判，將會有相當的助益 [20]
。 

四、第二次「江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之談判結構分析 

兩岸海運間之通航，經由「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之簽署，雙方將據以執行相關事宜。

由於海運通航協議之簽訂，在馬英九就任總統後，短短不到六個月，即完成談判，並簽署

協議。其效率之高，出乎一般之意料，原先可能產生之一些政治爭議，亦未見發生。此外，

「江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期間，主管機關基於保密之考量，對於談判之過程及細節並未

多作透露。因此，實有必要以客觀之學術探討，對該次談判加以分析，俾便還原談判現場，

從其中學習到一些談判經驗，進而能於下一回合之兩岸接觸或談判中，居於一個有利的地

位。 

玆將第二次「江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分依談判結構研究途徑之五個構面分析如以

下各小節。 

4.1 價值結構 

兩岸在推動通航的動機及價值評估上截然不同，是過去兩岸通航談判遲遲未能啓動的

主要原因。兩岸通航一直是臺灣民間呼籲政府儘速開放的重大訴求，其著眼點在「經濟」。

而臺灣政府對兩岸通航，由全面的「禁航」到局部開放的「間接通航」亦是出於經濟的考

量[1]
。對北京來說，「三通」是促成兩岸談判的最終捷徑，通過談判來實現兩岸和平統一，

一直是北京對臺政策的重大內涵。北京希望藉由兩岸經貿交流量的急遽擴大，吸納臺灣的

經濟力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中，讓臺灣經濟對大陸產生依賴，進而有助於北京在日後談判

中達成兼併臺灣的政治目標。大陸認為擴大兩岸經貿關係，有利於遏制臺灣島內的分離傾

向 [21]
。因此，大陸對通航所要追求之利益，具有高度之政治意圖。 

兩岸通航在談判「價值結構」的評估上，面臨「通」與「不通」，或是「談」與「不

談」之取捨。由於經濟的考量，臺灣政府於 2003 年已決定「直航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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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應該怎麼做的問題。」[22]
至於是否要與大陸「談」通航問題的時候，臺灣內部卻有不

同之聲音。 

對臺灣而言，直航有助增強臺灣經濟的區域戰略地位，但臺灣在安全上將大幅增加國

防成本，主權可能受到影響，經濟安全更趨嚴峻，可能使臺灣產業空洞化，並造成失業及

社會的問題。雖然通航能節省時間及降低成本，但臺灣有關機關更關切的，是兩岸通航後

所可能帶給臺灣的安全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國防、政治、經濟、社會及國際上的安全問題，

都是反對者所關切之問題。2008年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在競選政見宣傳上，甚至以順口溜批

評馬英九所主張的兩岸共同市場，會導致「查埔找無工、查某找無尪，囝仔要去黑龍江」，

其擔心之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一般在談判前，談判者須在「贏─讓對方屈從我方立場」、「輸─我方屈從對方立場」、

「協議─互有讓步」及「不談」四者之中，排定出一個價值偏好的順序，並依談判雙方的

實力及互賴程度作一抉擇 [20]
。因此，在通航談判的抉擇上，臺灣也面臨「嬴─在臺灣各項

安全獲得保障下通航」、「輸─被迫通航」、「協議雙嬴─兩岸互有讓步，在各取所需之

下通航」及「不談─處於僵局」四種情境[1]
。 

以上臺灣有關機關所關切兩岸通航後，所可能帶給臺灣在國防、政治、經濟、社會及

國際上的各項安全問題，如能透過通航談判作妥善安排，則「在臺灣各項安全獲得保障下

通航」對臺灣而言，係屬獨「贏」的局面。惟若臺灣政府對於國內所關切通航之問題未作

安排及處理，僅因臺灣本身經濟之考量及國內要求通航之壓力而開放與大陸通航，則此種

情境係屬最差之結局，應屬「輸」的局面。但若兩岸在通航談判中互有讓步，各取所需，

有關之通航事項均能達成協議及安排，讓通航順利執行，則此情境屬於「雙贏」。至於兩

岸若因各方對通航談判與否之考量或因兩岸對通航談判之方式未達共識，肇致通航談判無

法進行，則雙方仍處於「不談」之僵局。 

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之簽訂，究屬以上那一種情境。基本上，由於臺灣的新政局

讓兩岸得以接觸，進而協商。在兩岸關係發展上，實已打破僵局。新總統馬英九 98 年 5

月 20日就任，98年 11月 4日兩岸即簽訂海運協議。原本複雜的海運通航協商能於短時間

達成，顯示兩岸之執政高層均有「先通再講」之默契及企圖心。 

觀之「海運協議」內容，雙方僅針對海運通航之技術問題達成協議。對於通航所涉之

其他問題，則未見處理，此顯示兩岸均避開政治爭議，以求通航協議之達成。藉著通航協

議之簽訂，馬總統履行了競選政見，大陸亦因此推進了通航進程，兩岸各取所需，可以說

是「雙贏」。但從臺灣總體策略而言，臺灣未能以通航作為籌碼，從談判中爭取一些政治

利益，亦未於談判中要求大陸對臺灣所關切因通航所產生之疑慮作一處理或答覆，殊為可

惜。臺灣的談判團隊，應不是不知道談判籌碼之運用。在臺灣國內對通航共識上尚有不足

之情況下，臺灣行政單位似為了實現馬總統之競選政見，急於短時間之內達成協議，因而

喪失了一次獨「贏」的機會。 

另外，雖然大陸「三通政策說明書」內已表示對於臺灣在「兩岸直航之影響評估」報

告內所擔心的事項，可以在三通問題協商中加以討論、預作安排，惟此仍無法讓擔憂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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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此，大陸在通航談判時，理應進一步提出一些原則性的作法，讓臺灣國內相關人士

了解，以便建立通航談判的共識。但第二次「江陳會談」大陸未如此做，不但讓臺灣國內

通航共識不足之情形仍然存在，大陸也失去一次真正「雙贏」的機會。 

4.2 議題結構 

談判能不能有所突破，其關鍵在於談判各造對所選擇的議題能否達成共識，而談判破

裂也在於談判各造對議題無法達成協議。因此談判的議題如何安排，是談判結構分析中所

需要詳細推演的。 

檢視兩岸海運通航談判之問題，其議題可以區分為政治及技術層面上的議題。政治層

面的議題包括主權及臺灣有關通航在「安全」層面所擔心的事項。技術層面包括「航線定

位」、「外國航運公司參與兩岸航運的問題」、「直航港口之選擇」、「船舶懸旗」、「航

政監理 (船舶及船員證照之承認與查驗)」、「開放方式」、「分支機構之設立」及「避免

重複課稅」等問題。因此依照「整合型談判」對問題的確認，可以將海運通航談判的議題

類別區分如表 2。 

表 2  海運通航談判的議題類別 

主要議題 
（公權力執行事項） 

營運議題 附帶議題 

航線定位 
專屬運輸權 

直航港口之選擇 兩岸終止敵對狀態 

外國航運公司參與兩岸航運 
的問題 

開放方式 兩岸地位之對等 

船舶懸旗 避免重複課稅 臺灣在國際上之地位 

航政監理（船舶及船員證照 
之承認與查驗） 

分支機構之設立 臺灣所關切因通航所帶給臺 
灣之各項「安全」問題 

 

表 2第一欄所指之「主要議題」係有關雙方公權力之執行事項，該等事項係需雙方航

運主管同意，並執行之事項。有關航商營運之事項，可以包裹的方式整合歸併為第二欄之

「營運議題」，該等議題在「公平、互惠互利」的原則下，雙方將很快達成協議。另表 2

第三欄所指的「附帶議題」，是指臺灣所關切的問題，實質上也與通航有關。譬如，兩岸

仍相互懷有敵意，如何能執行通航的各項措施。因此，如何「終止兩岸敵對狀態」是很有

意義之議題。此外，第三欄所列之議題項目，亦是臺灣在考量通航問題所常考慮的問題，

如不在通航談判中獲得安排，則臺灣如何能安心通航。實際談判時，如中共堅持「兩岸通

航是經濟問題」，則將拒絕該等「附帶議題」納入通航談判。但站在追求通航整體最大利

益下，臺灣有必要於談判前要求將該等「附帶議題」納入通航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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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商」之議題為何，迄未見政府公佈，本研究僅能從協議內容

所呈現雙方所達成之結果來分析。至於任何一方在談判時，曾提出那些未能達成之議題，

則無法得知。 

由 2008 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之內容觀之，顯見該項談判之議題並未觸及表 2 第

三欄之「附帶議題」，此現象符合大陸 2003 年三通「政策說明書」[23] 
對通航議題所持之

立場。大陸將通航談判界定為「經濟問題」，並為避免「表態承認一個中國的問題」成為

臺灣阻卻通航談判的藉口，特別明確提出通航談判「可以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

其用意在將通航談判單純化，不讓兩岸間的政治分歧成為通航受阻撓的藉口和障礙。 

表 2第一欄涉及雙方公權力執行事項之「主要議題」及第二欄涉及航商營運事項之「營

運議題」，該兩欄可合併稱為「海運通航技術層面之議題」。該等技術層面議題，在過去

兩岸民間航運團體所舉行的研討會上曾經過多次討論，並在相關的通航技術問題上，有相

互的了解或共識，但兩岸政府在該等議題之立場，則有歧異 [24]
。茲將 2008年「海峽兩岸

海運協議」之結果與兩岸政府原持之立場作一比較 (如表 3)，俾便了解其差異所在。 

由表 3之比較可悉，「海運通航技術層面」之議題，絕大部分均已獲得解決。在雙方

都有「儘早通」之默契下，有關政治之議題均未搬上談判桌。二次「江陳會談」既已避開

政治爭議，當然會就雙方所欲達成之議題作出解決。惟臺灣國內對通航問題尚未凝聚充分

之共識，部分黨派人士對通航一直深有疑慮，故二次「江陳會談」若能就臺灣所關切或擔

心之一些問題 (如表 2 之「附帶議題」) 進行討論，並由大陸提出一些解釋或作法，讓部

分疑慮獲得解決，將使該場協商獲得真正的「雙贏」，惟雙方因急於達成協議，而未作此

項安排，殊為可惜。 

4.3 環境結構 

談判的環境可能影響談判的進度和結果[16]
，故談判者為獲取有利之談判地位，並創造

有利於己的談判結果，均會選擇對己較有優勢的談判環境。環境結構包括「談判地點」、

「溝通管道」以及「期限壓力」等構面[17]
。玆就該三構面分別研析如以下各小節。 

4.3.1 談判地點 

大陸對談判地點之選擇，依其偏好或地點之親疏遠近，有以下之順序 [12]
：(1) 在自己

的地盤擧行：特別是在其陣營所在地－北京，一直是大陸所最優先的考量。大陸的代表在

大陸地區談判不但較為熟悉及適應，而且在向上層請示或後勤支援上佔有地利。加以大陸

除了對內部和上級外，並沒有太大的輿論或其他的「觀眾」壓力，故在大陸談判可說是對

其最有利的選擇。(2) 在對手的地盤擧行：大陸為顯示兩岸談判為中國人內部事務，當臺灣
反對於大陸地區召開會談時，多會強調談判可在兩岸擧行。(3) 在「中立」的第三地擧行：
雖然在第三地擧行，雙方誰也不吃虧或佔便宜，但由於為防範臺灣將兩岸談判「國際化」，

大陸總不太願意在兩岸以外的地區擧行會談。而歷次選擇在兩岸以外的地區，僅有香港與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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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運協議結果與兩岸立場之比較 

議  題 臺灣的立場 大陸的立場 海運協議結果 

航線定位 參照其對國際航
線管理的原則來
管理，即將兩岸海
上通航定位為「國
際航線」。 

將兩岸海上通航之
航線稱為「兩岸航
線」，以避免「國內
航線」及「國際航線」
之爭議。 

協議中未提及通航後兩岸航線定位之問
題，但將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之「經
營資格」限定為兩岸航商所有在兩岸登
記的船舶，其性質即已屬於「國內航線」
之專屬運輸權 (cabotage) 性質。 

外 國 航 運
公 司 參 與
兩 岸 航 運
的問題 

對參與經營之船
舶未予限制。 

對兩岸航線經營的
資格限制為兩岸海
運公司或兩岸合資
的航運公司3。 

僅兩岸航商所有在兩岸登記之船舶可參
與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外國船舶不得
參與。兩岸航商所有在香港登記的船舶
亦可比照從事兩岸間客貨直接運輸。兩
岸航商所擁有的權宜籍船，如係目前已
經從事境外航運中心運輸、兩岸三地貨
櫃班輪運輸及砂石運輸者，在特別許可
之情形下，亦可參與兩岸間海上直接運
輸。 

直 航 港 口
之選擇 

臺灣擬開放的直
航港口係以四個
國際商港為限，工
業港可以專案方
式處理。 

大陸方面曾宣稱將
對臺灣開放其所有
對外營運之港口。 

臺灣開放 11 個港口，包括 4 個國際商
港、1 個工業港及 6 個國內港 (含 5 個
「小三通」港口)。 

船 舶 懸 旗
問題 

懸旗問題必須透
過協商解決。 

直航兩岸的船舶，只
掛公司旗或雙方商
定的標誌旗，進港時
不掛對方旗。 

雙方擱置爭議，同意參照 1997年「臺港
海運商談紀要」相關安排，兩岸登記船
舶自進入對方港口至出港期間，船艉及
主桅暫不掛旗；另加掛公司旗，以作為
船舶識別之用。 

船 舶 及 船
員 證 照 之
承 認 與 查
驗 

臺灣認為中共方
面若不能比照國
際規範承認臺灣
船 舶 及 船 員 證
照，則表示須進行
協商。 

大陸表示雙方須查
驗的有關證書，必要
時可另紙簽注。 

雙方在船舶通信導航、證照查驗、船舶
檢驗、船員服務、航海保障、污染防治
及海事糾紛調處等方面，依航運慣例、
有關規範處理，並加強合作。 

開放方式 需協商。 需協商。 全面開放。 

分 支 機 構
之設立 

要求北京允許臺
灣航商在大陸設
立分公司，取得自
行攬貨與簽發提
單等權利。 

需協商，要求對等處
理。 

雙方航運公司可在對方設立辦事機構及
營業性機構，開展相關業務。 

避 免 重 複
課稅 

要求簽署兩岸互
免海運所得稅協
定。 

需協商。 雙方同意對航運公司參與兩岸船舶運輸
在對方取得的運輸收入，相互免徵營業
稅及所得稅。 

資料來源：本研究及 Chang, C. C. 等人研究 [24]。 

 

3. 在兩岸註冊之中外合資海運公司可以參與經營，但外資方面不得控股。大陸允許外商以入股的方
式參與三通，但公司的主體必須是兩岸航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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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大陸對外之談判傾向於在其境內擧行，以便掌握一切談判細節及過程，如此

不僅有利於內部決策之溝通，而且能控制其傳媒，為有利於製造談判氣氛及影響談判之報

導。故從外交談判到商業談判，大陸都偏好在大陸擧行終結談判 [13]
。 

由表 4歷次兩岸談判之地點，可以看出除第一次「辜汪會談」是在真正之第三地新加

坡擧行外，其他都在兩岸及香港或澳門擧行。而其中在兩岸擧行的談判，亦以在大陸的地

點居多。 

表 4  歷次兩岸談判之地點 

談判名稱 談判者 地點 時間 

兩航談判 華航與中航 香港 1986 

奧會中文名稱會談 中華奧會與中國奧會 香港 1989 

金門協議 兩岸紅十字會 金門 1990 

三保警事件 兩岸紅十字會 香港、馬尾 

北京、福州 

1991 

閩獅魚事件 海基會與大陸紅十字會 臺北 1991 

共同打擊海上犯罪 海基會與國臺辦 北京 1991 

兩岸事務性協商 海基會與海協會 臺北、北京、厦門 

南京、香港 

1991-1998 

第一次「辜汪會談」 海基會與海協會 新加坡 1993 

第二次「辜汪會晤」 海基會與海協會 上海 1998 

境外航運中心協商 臺航會與海航會 香港 1997 

臺港海運協商 海基會與香港船東協會 香港、臺北 1997 

臺港航權談判 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

與香港航空公司 
香港、臺北 1996、2002 

臺澳航權談判 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

與澳門航空公司 
澳門、臺北 1995、2001 

春節包機直航 臺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

與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流協會 
澳門 2005 

 

兩岸海運通航談判的地點，應選擇在臺灣或大陸，有需要作詳細之評估。談判者在自

已熟悉的地方會較有自信，能以逸待勞，但「觀眾」的壓力大[16]
。惟若在臺灣擧行海運通

航談判，鑑於國內之政治情勢及新聞媒體作業之方式，對臺灣的代表而言，其所受之壓力

可想而知。若選擇在大陸擧行，則對臺灣代表與國內的聯繫將較不方便。另一個談判地點

的考量因素是：若在大陸談判，大陸談判代表的態度較不易妥協，且因其佔有地利之便而

較篤定；相反地，依海協會與海基會在臺北談判時之情形觀之，海協會雖不致於採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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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之態度，然為了能給臺灣人民較佳之印象，以遂其臺灣統戰目的，其態度通常較為軟

化
[13]
。故基於以上因素之考量，對臺灣而言，第三地之香港或澳門可能會是較理想的談判

地點。 

實際上，第二次「江陳會談」在「談判地點」之選擇方面，是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協調

聯繫而確定在北京與臺北輪流舉行，其決策因素不明。但第二次「江陳會談」選在臺北，

討論並簽署海空運協議，卻帶給雙方談判代表龐大之壓力。2008年 11月 5日晚上，國民

黨主席吳伯雄在臺北市晶華酒店宴請陳雲林，引發綠營群眾聚集抗議，與警察對峙到深

夜，並發生數波衝突。此種抗議情勢，對雙方談判代表而言，固是屬壓力，但對臺灣談判

代表，卻也是助力，有利於談判議題之爭取。 

4.3.2 溝通管道 

「談判」之能否舉行，必須依靠適當且暢通之管道擔任聯繫與溝通的工作。以往兩岸

之聯繫溝通，係由海基會與海協會擔任兩岸接觸與事務性協商之溝通管道，該二會建立了

兩會制度化之聯繫與會談方式，並舉行二次「辜汪會談」。臺灣對於兩岸通航之協商方式，

其一貫立場即力主由海基會出面與大陸海協會協商。但自 1998年 10月以來，該管道因兩

岸對「九二共識」之認知不同而中斷。 

相對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溝通管道」，在兩岸海運方面，有另外一類型態的「溝通管

道」－「臺航會」與「海航會」。1995年 5月，臺灣推動「境外航運中心」時，為讓該方

案為大陸所接受，最初所使用之「溝通管道」是藉助臺灣之民間航運人士，協助政府與大

陸之交通運輸部及國臺辦溝通。臺灣交通部為了聯繫溝通，與陸委會協調規劃輔導成立一

個由政府可以參與運作之民間航運組織。在此之前，大陸於 1995年 1月 14日成立「海航

會」，與臺灣港航界團體及人士保持經常性的聯繫。臺灣交通部所輔導的「臺航會」亦於

1996年 8月 16日成立，開始發揮聯繫及協調兩岸「溝通管道」的功能，與其對口之大陸

「海航會」聯絡緊密。 

1997年於香港舉行之「境外航運中心」協商會議，是「境外航運中心方案」日後能夠

順利實施之關鍵談判。鑑於當時海基會與海協會間之關係僵持，該次談判乃由「臺航會」

與「海航會」出面協商。但兩岸之航政官員均以顧問之身分參與談判，會議中對於議題均

能充分掌握。 

在兩岸政治議題未獲解決，海基會與海協會之協商未能恢復之前，原先預期海運通航

之協商事項，可由「臺航會」及「海航會」繼續發揮「溝通管道」的功能。但馬英九當選

總統，由於其對「九二共識」之立場，讓海基會與海協會恢復聯繫與協商，而成為目前兩

岸間協商之正式溝通管道。 

4.3.3 期限壓力 

談判最後期限所帶來的時間壓力，常會使談判者立場軟化、迫使談判者說出內心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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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或增加讓步率，其主要原因有三：(1) 在期限的壓力下，談判者的「使命感」將更為
強烈，並更渴望「達成協議」；(2) 隨著可支配時間的減少或期限的屆臨，為儘早達成協議，
談判者的立場也會隨之軟化；(3) 在時間壓力下所採取的「讓步」或「軟戰術」，較不會被
視為「示弱」[16]

。 

「期限壓力」在 1997年「臺港海運協商」時，曾明顯地顯現。雙方於 1997年 5月 24

日始就九七後臺港間之海運安排達成協議，此時已接近 7月 1日香港回歸大陸之日子，期

限對談判雙方造成甚大之壓力，雙方都希望能於 7月 1日前達成協議。 

依據 2008年 11月之前的情況，海運已有「間接通航」之措施在運作，兩岸並非完全

「不通」，而兩岸海運通航協商所要解決之議題，若無立即需要解決者，則預期「期限壓

力」在談判期間可能不致發生。惟中共善用時間控制進度，由於其對時間成本的壓力較少，

故常以拖延，讓對手久候而失去耐心或受限於期限的壓力，來主導談判的進行[12]
。 

事實上，「期限壓力」對第二次「江陳會談」仍然產生了影響，主因在於馬英九於競

選總統時提出就職後六個月內完成通航之政見。這在談判策略上，造成對臺灣不利之情

勢，讓大陸在談判籌碼之運作上好整以暇，我談判代表為求協議之達成，自然對談判利益

之爭取有所不利。 

4.4 成員結構 

談判的「成員結構」係指除了談判者 (談判的當事人) 之外，還有觀眾與第三者 [17]
，

兹就「談判者」、「觀眾」及「第三者」三個構面研析如以下各小節。 

4.4.1 談判者 

「談判的當事人」除談判桌上的代表外，尚包括幕後運籌帷幄的策士和主導者 [12]
。前

者為實際之談判者，而後二者係屬談判的陣營。 

在大陸有關海運通航之事務，在結構與組織之層面，大陸的航運政策係由「交通運輸

部」負責規劃，並決定政策，然後交由直屬的司、局、辦公室或各省的交通廳來執行。而

有關政治取向的議題，如涉臺事務方面，則由中共黨中央透過「國務院」與「交通運輸部」

的臺灣事務辦公室，實際掌控政策的運作 [25]
。而在臺灣，有關海運通航之事務，係由交通

部與陸委會協調取得共識後，由陸委會報奉行政院核定 [1]
。 

2008 年 11 月之「二次江陳會談」，係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出面。在此情況下，陸委會

對談判取得絕對之掌控。在海運部門，臺灣方面出席的人員除海基會與海協會人員之外，

包括陸委會副主任委員、經濟處處長與交通部政務次長、航政司司長。大陸方面，除臺辦

系統及交通部官員外，尚有經貿界人士包括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裁及中遠集團副總裁

等人。反觀，臺灣方面之海運界人士卻未能出席協商之會場，除談判桌上我方成員與大陸

不對等外，更使臺灣主談代表在談判議題討論上，無法確實掌握情況，而致不利我方之決

議最後納入「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之內。對於此項談判經驗，我方日後宜予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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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扁政府執政後期，協商包機直航事宜時，陸委會及交通部高層官員積極介入民間航

空團體，以白手套之方式直接參與，並主控協商。惟主管機關對於包機直航之協商行動轉

趨低調，對於何時與大陸舉行協商及由誰代表臺灣前往協商，通常採取保密方式，外界無

法窺知雙方協商之情形，僅能於事後得知協商之結果。至於，臺灣行政部門如陸委會及交

通部，擔任協商代表之成員多屬高層官員，在決策及幕僚作業方面，係採取單線領導方式。

該等代表與陸委會簽有「保密協定」，不得對外透露協商之情形。因此，除代表本身及其

直屬長官之外，無人得悉協商進行之情形。此種情形固對協商過程得以保密，但由於少數

人才能參與，讓幕僚無法有效提供專業之判斷與意見，可能使該次海運通航協商之品質受

到影響。 

4.4.2 觀眾 

「談判的觀眾」一般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置身於談判會場的「現場觀眾」；另一是「心

理」上的觀眾，如國會議員、新聞媒體、利益團體等雖不在場，但仍可能帶給談判者壓力。 

第二次「江陳會談」在臺北舉行，引起龐大之媒體注意及採訪，加以反對者之示威與

抗議。如此之「觀眾」參與，對雙方談判代表均產生一種無形之壓力。從另一方面觀察，

雖然大陸的談判代表不必顧慮國會或民意之壓力，只需向上級負責。但在談判桌上，大陸

的談判代表可能仍須考量談判結果若不如臺灣之預期，可能更加引起「觀眾」之不滿，因

此，臺灣談判代表在議題之爭取方面較居優勢。 

4.4.3 第三者 

「第三者」依能力與涉入談判結構程度的不同，可能扮演著「溝通者」、「促成者」

或是「操縱者」的角色 [12]
。因此，其對談判結果的促成，端視談判雙方的需要，而不能一

概而論。談判時若有第三者仲裁，或者結果會較為理想。「第三者」在談判的「成員結構」

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功能在於發掘更多的選項，以及防止衝突的激烈化[20]
。 

過去有關兩岸事務，美國以兩岸和平為其利益，頻頻促兩岸對話，顯示美國正介入扮

演促進兩岸互動的第三者角色。惟第二次「江陳會談」之舉行，係由於兩岸關係改善所致，

此為包括美國所樂見。因此，本次「江陳會談」並未見有任何第三者介入。 

4.5 權力結構 

大陸除對與三通有關之經貿議題感到興趣外，對於其他事務性之議題，海協會並不急

於與海基會達成協議，因為該等議題是否達成或陷於膠著，對中共未必不利 [13]
，此顯示海

協會較能控制兩岸事務性協商之進度與結果。 

在談判「權力結構」方面，衡量兩岸談判之權力結構，中共是佔有上風之一方。在策

略的運用方面，中共 2005 年 3 月通過之「反分裂國家法」，即是運用所謂「胡蘿蔔與棍

棒」之「軟」與「硬」兩種策略[13]
，試圖影響談判結果，而加強其在談判「權力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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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的優勢。從其內容來看，在「硬」的策略方面，中共採取「嚇阻性威脅」策略，授權

其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遏制臺獨。但其也提出「軟」

的策略，向臺灣提出各項交流之誘因，用以表達其對兩岸衝突解決方案之彈性，並降低兩

岸的緊張及對立。這些措施 (反分裂國家法第六條) 包括：(1) 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
增進了解，增強互信。(2) 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
經濟關係，互利互惠。(3) 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
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4) 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5) 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臺灣
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其他活動，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因

此，基本上，中共對「反分裂國家法」的操作，甚符合 Osgood [26] 
所提出「逐步互惠式主

動減緩緊張」策略的第一個步驟，即「事先宣佈一連串即將採取的懷柔主動措施」。故在

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後，必將針對其在「反分裂國家法」第六條所明列之各項措施，

進一步提出具體的「鼓勵和推動」方案。而中共所隨即宣佈包括開放臺灣農產品銷售至大

陸，以及開放大陸人民前往臺灣觀光旅遊等「善意」，均是中共「軟策略」的運用。 

在了解以上中共「反分裂國家法」之策略運用後，臺灣對於兩岸通航之發展，應不急

於出招。既然中共是在運用「軟」、「硬」之兩手策略，故當中共提出「軟策略」之時，

臺灣正好可抓住機會，在通航談判時，爭取對臺灣有利之情勢，並袪除不利的因素，則通

航對臺灣而言，反而是爭取兩岸真正「對等」的一次機會。故兩岸海運通航談判對臺灣而

言，在「權力結構」的三角關係上，並非完全居於不利之地位。 

2008年第二次「江陳會談」進行海運通航之協商，其協議在海運通航方面，可說是「一

步到位」，將臺灣航運界所希望通航解決之事項作了處理。但由於我方航商未能出席談判，

致許多屬於航商營運之細項問題反而無法深入討論，肇致臺灣航商日後申請航線遭到限

制，權益受損。 

反觀空運協議方面，僅針對包機直航之議題做出處理，至於涉及航約之班機部分，則

留待以後處理，此讓利益更大，影響更深遠之班機營運，得以有更多之時間去協商。 

在談判策略之運用方面，臺灣為求協議速成，未能將談判議題作通盤之考量，以致在

第二次「江陳會談」時，未能充分運用各個議題之籌碼，爭取對臺灣有利之情勢。 

五、結論與建議 

2008年「海峽兩岸海運協議」的簽訂，讓兩岸海運正式通航。本研究探討該項海運協

議內容，並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對第二次「江陳會談」之海運通航協商，進行談判

之結構分析，得到以下之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一) 馬英九贏得臺灣 2008 年總統選舉，是兩岸通航協商開啟的契機。海基會與海協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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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恢復制度化之協商，得以進行兩岸通航之協商。 

(二)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雖經簽署，但仍產生以下一些實質問題，需待未來進一步之處

理： 

1.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允許兩岸投資設籍香港之船舶參與兩岸運輸，將影響未來我

國輪船隊之結構及發展。如要改善此一局面，恐須再作協商，檢討已簽協議之合理

性。 

2. 兩岸對航線管制之作法不一，肇致臺灣船公司在面對業務之爭取時，常因大陸水運

機關之審批標準嚴格，未能獲得許可，而喪失運務。臺灣主管部門應針對此點，依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之「爭議解決」機制與大陸協商處理。 

3.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所列「運力安排」之規定，因臺灣航政機關無此規定，肇致

臺灣在執行兩岸客貨航線許可申請案時，常面臨無法規可以依循之窘境。臺灣交通

部宜設法與大陸協商或增修「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許可管理辦法」之相關

條文。 

4.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權宜允許兩岸所有已經從事營運兩岸間之客貨直接運輸之權

宜籍船，在經特別許可之情形下，可以繼續營運，但此項特許程序讓大陸交通運輸

部擁有很大之行政裁量權，一旦大陸交通運輸部不予許可，該等權宜籍船舶將喪失

原有之運務。 

(三) 第二次「江陳會談」海運通航協商，經以「談判結構研究途徑」分析發現： 

1. 由於臺灣的新政局讓兩岸得以接觸，進而協商，原本複雜的海運通航協商能於短時

間達成，顯示兩岸之執政高層均有「先通再講」之默契及企圖心。 

2. 觀之「海運協議」內容，雙方僅針對海運通航之技術問題達成協議。對於通航所涉

之其他問題，則未見處理，顯示兩岸均避開政治爭議，以求通航協議之達成。 

3. 雙方將議題侷限在「海運通航技術層面」，臺灣國內對通航問題尚未凝聚充分之共

識，部分黨派人士對通航一直深有疑慮，若能由大陸於協商中提出一些解釋或作

法，讓部分疑慮獲得解決，將使該場協商獲得真正的「雙贏」。 

4. 「期限壓力」仍然對第二次「江陳會談」產生影響，主因在於馬英九於競選總統時

提出就職後六個月內完成通航之政見。這在談判策略上，造成對臺灣不利之情勢，

讓大陸在談判籌碼之運作上好整以暇，我談判代表為求協議於期限之前達成，自然

對談判利益之爭取有所不利。 

5. 臺灣行政部門對於通航協商之處理，在決策及幕僚作業方面，係採取單線領導方

式，僅有少數人才能參與，讓幕僚無法有效提供專業之判斷與意見，可能使該次海

運通航協商之品質受到影響。 

6. 第二次「江陳會談」在臺北舉行，引起龐大之媒體注意及採訪，加以反對者之示威

與抗議。如此之「觀眾」參與，對雙方談判代表均產生一種無形壓力，但也讓臺灣

談判代表在議題之爭取方面較居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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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兩岸海運通航協商對臺灣而言，在「權力結構」的三角關係上，並非完全居於不利

之地位。從臺灣總體策略而言，臺灣未能以通航作為籌碼，從談判中爭取一些政治

利益；亦未於談判中要求大陸對臺灣所關切因通航所產生之疑慮問題作一處理或答

覆。其原因可能是因臺灣行政單位，為了實現馬總統之競選政見，急於短時間之內

達成協議所致。 

5.2 建議 

2008年 12月 15日，兩岸海運正式全面通航，但它並非代表兩岸海運協商之結束，後

續之協商或接觸仍將繼續發生。「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未來在執行面，將會隨著兩岸航商

業務之申請，發現一些制度及實務上需要檢討及調整的部分。兩岸主管機關應循「海峽兩

岸海運協議」之「爭議解決」機制提出協商處理，並增修各自的管理法規。 

對於「海峽兩岸海運協議」允許兩岸投資設籍香港之船舶參與兩岸運輸，可能影響未

來我國輪船隊結構及發展一事，主管部門宜趁此通盤檢討我國航運及國輪發展政策，尋求

可行方案，以建立強大有效率之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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